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停止適用總

說明 

一、為加強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保育管理，促進土地合理利用，維護

自然景觀，確保公共安全，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一百年

一月二十六日以府授都建字第○九九一○○三五四五號函訂定下達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府授都計字第一○三○○六七六一二號公

告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案」，其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十九點規定，發布實施後二年內得依原臺中市大坑風

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續行辦理，於取得開發許可後，另依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變更為適當分區，原規劃為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制之落

日條款，並於第十八點規定土地使用景觀管制事項，規劃改由「臺

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會」進行景觀審議制。 

三、惟前述都市計畫執行後，考量本要點尚未停止適用，且續行審議已

取得開發許可而擬變更開發計畫之案件確有其必要性，並解決前述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九點規定未臻完備之處，經一

百零八年八月九日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九十七次會議審決，於

一百十年三月十八日以府授都管字第一一○○○五九一三五號函修

正本要點，據以續行審查申請變更開發許可案件。之後再於一百十

三年一月十二日以府授都計字第一一三○○一○二六一號函修正本

要點，以落實委員性別比例原則。 

四、本府辦理前述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主要計畫與細

部計畫拆離作業，業於一百十四年十月三日以府授都計字第一一四

○二六八九二二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主要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以同年月日府授都計字第

一一四○二六八九二二一號公告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

定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經通盤檢討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十八點第一款規定，由本府設置「臺中市大坑風景特

定區開發許可及景觀審議委員會」進行開發許可及景觀審議。該審

議機制及委員會組織規劃整併自原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及原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會，以統一事權並

簡化行政流程。本府業另案訂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許可及

景觀審議作業要點，考量其適法性，併同停止適用本要點。 

 



停止適用規定整理表 

規定名稱 下達日期文號 停止適用理由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

可審查要點 

臺中市政府一百年一月二

十六日府授都建字第○九

九一○○三五四五號函訂

定。 

 

 

一、為加強臺中市大坑風

景區開發保育管理，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維護自然景觀，確保

公共安全，臺中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於一百年一月二十六

日以府授都建字第○

九九一○○三五四五

號函訂定下達臺中市

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

審查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

五日府授都計字第一

○三○○六七六一二

號公告發布實施「擬

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

定區計畫案」，其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十九點規定，發布

實施後二年內得依原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

發許可審查要點續行

辦理，於取得開發許

可後，另依都市計畫

法定程序變更為適當

分區，原規劃為大坑

風景區開發許可制之

落日條款，並於第十

八點規定土地使用景

觀管制事項，規劃改

由「臺中市大坑風景

特定區景觀審議委員

會」進行景觀審議

制。 

三、惟前述都市計畫執行

後，考量本要點尚未

停止適用，且續行審

議已取得開發許可而

擬變更開發計畫之案



件確有其必要性，並

解決前述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十九點規定未臻完

備之處，經一百零八

年八月九日臺中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九十

七次會議審決，於一

百十年三月十八日以

府授都管字第一一

○○○五九一三五號

函修正本要點，據以

續行審查申請變更開

發許可案件。之後再

於一百十三年一月十

二日以府授都計字第

一一三○○一○二六

一號函修正本要點，

以落實委員性別比例

原則。 

四、本府辦理前述大坑風

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及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畫拆離作

業，業於一百十四年

十月三日以府授都計

字第一一四○二六八

九二二號公告發布實

施「變更臺中市大坑

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第一階段)案」

及以同年月日府授都

計字第一一四○二六

八九二二一號公告發

布實施「擬定臺中市

大坑風景特定區細部

計畫案」。都市計畫

經通盤檢討後，細部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十八點第一

款規定，由本府設置

「臺中市大坑風景特

定區開發許可及景觀



審議委員會」進行開

發許可及景觀審議。

該審議機制及委員會

組織係規劃整併自原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

原臺中市大坑風景特

定區景觀審議委員

會，以統一事權並簡

化行政流程。本府業

另案訂定臺中市大坑

風景特定區開發許可

及景觀審議作業要

點，考量其適法性，

併同停止適用本要

點。 

五、檢附「臺中市大坑風

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

點」。 



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臺中市大坑風景區（以下簡稱

本區）開發保育管理，促進土地合理利用，維護自然景觀，確保公

共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三、本要點所稱本區，係指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公告發布實施

之變更臺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範圍內風景區土地。 

四、本要點受理審查案件，係指依本要點取得開發許可及雜項使用執照

（含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大坑

風景特定區計畫」後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九點規定取得開

發許可及雜項使用執照）之變更案件。 

五、依本要點申請開發建築者，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一)申請開發許可。 

(二)申請雜項執照。 

(三)申請建築執照。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申請開發許可： 

(一)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前地目為「建」地之基地。 

(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前已設籍之建築物，其修建、

增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 

(三)經行政院核定並經本府公告屬山坡地範圍以外之地區。 

前項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並以三層樓為限，建蔽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十，且僅限自用住宅

用途。 

七、開發建築基地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後再行分割者，基

地面積仍應合併計算。但前點各款建築基地，不在此限。 

八、申請開發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開發計畫：須明列開發建築基地環境分析、整體建築開發內容

及規模，並載明其分期分區計畫（含公共設施開闢完成時

程）。 



(二)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三)開發財務計畫。  

(四)交通計畫。 

(五)公用事業設備計畫：須一併檢附電力、電信、給水、污水處理

及廢棄物清運等正式同意供給文件。 

(六)敷地及建築計畫。 

(七)地質調查及安全評估計畫。 

(八)水土保持計畫：須一併檢附合法取棄土區之同意許可證及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公文。 

(九)低衝擊開發對策與防災與逃生避難計畫。 

(十)環境影響評估計畫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公文。 

(十一)其他經本府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變更開發許可內容者，除依前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外，應一併

檢附變更計畫。 

無法取得第一項第五款同意供水文件者，得檢附水權、衛生及環保

之主管機關同意於開發建築基地內自行開鑿取用地面或地下水源設

施之函文。 

九、開發建築基地之形狀應完整並臨接長度七點五公尺以上之道路。 

臨接道路用地退縮規定，依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辦理。 

十、於開發建築基地內設置道路，應按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六級路以上道

路之規定設計，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順沿地形地貌，維護自然景觀。 

(二)坡度陡峭路段應禁止路邊停車，必要時得將道路採用高架方

式。 

十一、開發建築基地內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以排放污水，並依水污染防

治法及下水道法等相關規定，將污水與雨水分流收集、處理排

放。 

十二、本區之開發建築行為，應以可建築基地面積為限，其建蔽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二十，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綠蔽率不得少於



百分之五十；綠蔽率之計算，依附表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可建築基地面積之計算方式如下：開發建築基地面積-

(不可開發面積+公共設施面積+公用事業設備面積)。 

本府得依基地本身及周邊之環境條件，並視道路容量限制降低其

建蔽率、容積率。 

十三、供住宅社區使用，應留設下列必要空間： 

(一)社區公共設施:社區內之公共設施面積應大於七點一平方公尺×

四人×戶數。 

(二)單元樓地板面積:最小居住單元樓地板面積應大於五十平方公

尺×四人×戶數。 

十四、申請人應捐贈開發建築基地面積百分之十土地予市府，並以折繳

代金方式辦理，且需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完成代金繳納。 

前項代金繳納方式依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辦理。 

十五、開發建築基地之開挖整地，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其土石

挖填方總量，以不得超過可建築基地面積乘以每公頃一萬五千立

方公尺之最高範圍內為之，並應分期分區施工，減少土壤裸露面

積，加強植生綠化。但經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同意免分期分區施工者，不在此限。 

十六、開發建築基地之地界應由申請人申請地政機關鑑界，並將基地地

界測繪在比例尺一千分之一以上之地形圖上。基地之原始地形或

地物經明顯擅自變更者除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本府亦不受理該基

地之申請案。 

十七、本區開發建築基地之調查、測量、設計及監造等，應由依法登記

開業建築師為之。其有關專業工程部分，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

法登記開業之各有關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十八、申請人應備妥相關申請文件並繳納審查費用，由本府受理申請及

開發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十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供作本

會審議時參考。 



原核准開發許可有效且已公開展覽之變更開發許可案件，得免辦

理公開展覽。 

十九、前點審查費用，依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計畫區開發許可審

查收費標準收費。 

二十、申請開發許可不合規定或資料不全者，經本府通知申請人補正

者，請人應於文到三個月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

駁回其申請。 

二十一、本府為審查開發計畫，特設本會。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都發局

局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都發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

員，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都發局都市計畫單位與建築管理單位主管各一人。 

（二）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或其所屬機關)主管一人。 

（三）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一人。 

（四）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一人。 

（五） 相關專家學者六人至八人。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委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派(聘)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單一性別比例應不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二十二、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本府或本府所屬各機關人員兼任

之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申請人列席說明。 

二十三、本會得現場會勘或組專案小組進行審查，或要求申請人委託專

業機構、學術團體代為審查，所需相關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十四、申請人應依本會決議修正開發計畫。 

開發計畫經本會審議通過者，由本府核發開發許可，副知相關

機關單位，並公告三十日。 

開發計畫經審議而未通過者，駁回其申請。 

二十五、本要點於「變更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發布實施之日起，不再受理申請變更開發許可

審查。 

二十六、開發計畫經許可後，申請人應於核准開發許可之日起一年內依

規定申請雜項執照；逾期未申請者，原開發許可失其效力。開

發人因故不能於期限內申請時，得敘明原因申請展期一次，期

限為六個月。



附表 

綠蔽率＝（綠化覆蓋面積/可建築基地面積） ×100％ 

綠化覆蓋面積指喬木、灌木樹冠垂直投影面積＋草坪花卉種植面積＋垂

直綠化面積之總和。 

 
綠化覆蓋面積計算表 

綠化數種 綠化面積 備註 

常綠大喬木  每株16㎡  

落葉大喬木  每株16㎡  

常綠亞喬木  每株16㎡  

落葉亞喬木  每株10㎡  

行道樹 成行 4m*長度（m） 株距3-6m 

單叢灌木 
小 每 m種植帶長度1-1.5m  

大 每 m種植帶長度3-4m  

成行灌木 
中、小 1-1.2m*長度（m） 株距0.5-1m（未滿） 

大 1.6-2m*長度（m） 株距1-3m 

綠籬 單行 1m*長度（m）  

雙行 2m*長度（m）  

草坪、花壇、垂直綠化 按實際面積 草坪中樹木不另計 

 
 

 


